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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入門
從認識「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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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法?
⚫ 法是甚麼？

⚫ 廣義：「政府制定的所有規定（包含憲法及增修條文）」→統稱：法律

⚫ 狹義：僅指立法院制定之法律。若要涵蓋行政機關發布之規定，一般用「法規」、「法令」稱之。

懶人包：輕鬆認識法規

性質 法律 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設計 由立法機關「制」定 由行政機關「訂」定 由行政機關「訂」定

人民
知曉

藉由總統令「公」布，
會刊載於總統府公報。

由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
會刊載於機關所屬之院公報。

由行政機關訂定並「頒」布，
以利針對權管業務行使行政權。

層級

說明
作為行政機關辦理

權責業務之主要依循。
由法律授權訂定以執行法律之
具體化規定，且不得違背法律。

在執行法律、法規命令之技術細節及
其他次要事項上，針對權管業務頒布
相關規則，以求準則性及統一性。

範例 農田水利法 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
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

受理申請搭排許可作業指引

高 低

⚫ 法的層級？（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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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法?
⚫ 法的層級、作為法源依據的重要性

懶人包：輕鬆認識法規

法源依據基準線

⚫ 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受理申請

搭排許可作業指引

⚫ 灌溉水質檢驗作業要點

任何法律
皆不能違背憲法

⚫ 行政程序法

⚫ 農田灌溉排水

管理辦法

⚫ 農田水利法

⚫ 行政罰法

行政規則並不是「法律」，也不是立法者
授權行政機關所訂定的「法規命令」，而
是行政機關針對執行法律的細節性、技術
性次要事項，基於行政權，所下達或發布
的規範。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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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水法及相關子法規

⚫ 農田水利法及相關子法規(目錄清單)

序號 法規名稱 公發布日 修正日期 發文字號 法律層級

1 農田水利法 109.07.22 - 華總一經字第10900083031號 令 法律

2 農田水利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所定事業 109.09.17 - 農水字第1090083170號 公告

法規命令

3 農田水利法第三十一條情節輕微及減免處罰標準 109.09.18 - 農水字第1090083179號 令

4 非農田排水之灌溉水質基準值檢測方式及品質管制作業準則 109.09.23 - 農水字第1090083180號 令

5 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 109.11.17 110.12.23 農水字第1106035799號 令

⚫ 法源依據對行政機關之業務執行重要性？（法律保留原則）

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須以合法程序來進行，即一切行政作為，均須依法有據，始具備合法性。

法          指的是主管機關的執行業務時所必須據以辦理之 ”作用法”

行政    指的是作為主管機關對於業務的應當 ”作為”
依法行政



序號 法規名稱 公發布日 修正日期 發文字號 法律層級

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宜蘭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0.05.24 111.12.21 農授水字第1116041883A號

法規命令

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北基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0.05.24 111.11.18 農授水字第1116041811A號

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0.05.24 111.11.18 農授水字第1116041811E號

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瑠公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0.05.24 111.03.11 農授水字第1116041183I號

1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南投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0.05.24 111.11.18 農授水字第1116041811B號

1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0.05.24 111.11.18 農授水字第1116041811C號

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0.05.24 111.11.18 農授水字第1116041811D號

1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高雄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0.05.24 111.12.21 農授水字第1116041883F號

1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屏東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0.05.24 111.12.29 農授水字第1116041977C號

1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1.01.11 111.12.29 農授水字第1116041977A號

1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臺中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1.01.11 111.12.21 農授水字第1116041883D號

1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1.01.11 111.12.29 農授水字第1116041977B號

1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1.01.11 111.12.21 農授水字第1116041883B號

1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苗栗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1.01.11 111.12.21 農授水字第1116041883C號

2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1.01.11 111.12.21 農授水字第1116041883E號

2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花蓮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1.07.12 112.02.07 農授水字第1126044085A號

2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臺東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111.07.12 111.12.29 農授水字第1116041977D號 6

⚫ 已公告之各管理處農田水利設施範圍(持續更新)

農水法及相關子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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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搭排管理相關行政規則(目錄清單)

序號 法規名稱 公發布日 修正日期 發文字號 法律層級

23
有關農田灌溉排水管理法及農田水利設施範圍使用行為規費
收費標準尚未發布實施前辦理說明

109.10.21 - 農水管字第1106035005號 解釋性行政規則

24
各項規定尚未公告前，於不牴觸上位法令者，得繼續沿用原
水利會規定

110.01.15 - 農水管字第1106035005號 解釋性行政規則

25
畜牧處建議畜牧業搭排水僅暫檢測銅、鋅即可，請各處配合
辦理

110.02.02 - 農授水字第1106035082號 解釋性行政規則

26
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受理申請搭排許可作業指引及相關書表
文件

110.08.09 112.07.26 農水管字第1106035531號 行政規則

2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灌溉水質檢驗作業要點 111.02.24 - 農水管字第1116041086號 行政規則

28
申請搭排許可時，使用土地非申請人所有者，需檢附全部所
有人土地使用同意書，是否有牴觸土地法第34-1條之規定

112.01.12 - 農水管字第1116029139號 解釋性行政規則

29
「有關特定工廠生活污水申請搭排事宜研商會議」之會議結
論，請各處依說明辦理

112.03.06 - 農水管字第1126044158號 解釋性行政規則

30 養豬協會建議免收搭排費一節，詳如說明 112.05.10 - 農水管字第1126007034號 解釋性行政規則

農水法及相關子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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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法架構 搭排及水質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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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法
第 14 條

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未經主管機關之許可不得擅自排放非農田之排水；其
屬灌溉專用渠道原則禁止。

前項具非農田排水之需求者，應檢附計畫書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其排放水
質並應符合公告灌溉水質基準值。

前項灌溉水質基準值、申請程序、計畫書應記載內容、應檢附文件、許可條
件、廢止許可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定之。

⚫ 立法說明

⚫ 農田灌溉排水渠道之施設目的為灌溉與農田排水功能，其管理原則為落實灌排分離，然

考量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尚低，故現況使用農田灌溉排水系統兼作其他排水需求仍存，

故以許可方式辦理，經許可排放者，應符合灌溉水質基準值，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 有關第二項灌溉水質基準值、申請許可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定之，爰為第三項規定。

說明

搭排及水質管理業務

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子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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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法
第 29 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擅自排放非農田之排水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許可排放非農田之排水，不符合灌溉水質基準值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行為人屬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三項所定情形之一，且有危害農業產業、生物安全或人體健康之虞者，得加重其罰鍰
最高額至新臺幣二千萬元。

依前四項規定處罰者，主管機關並得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並得按次處罰。
情節重大者，得廢止其排放許可。

重點提示：

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排放(水質符合規定亦屬之)

第二、三項：許可排放但水質不符合相關規定，依是否屬公告事業有不同罰鍰區間

第四項規定：具有危害之虞得加重處分

第五項規定：具前四項情形得令限期改善、並按次處罰(罰鍰)，依案件情節得廢止許可

說明

搭排及水質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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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法 – 裁罰流程

說明

搭排及水質管理業務

搭排水質稽查3步驟

⚫ 裁罰程序共有5階段，①、②階段由管理處辦理。(水質採樣及檢測部分初期採委外方式辦理)

⚫ 搭排水質稽查流程屬裁罰程序之事實調查(行政程序法§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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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法第29條第3項所定事業

農田水利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所定事業，指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資訊網所載行業標準分類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第十次修訂）之各細類行業。但不包括取得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

證之農產品初級加工場，及下表細類所列行業：

搭排及水質管理業務

分類編號
行業名稱

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A 農、林、漁、牧業

01 農、牧業
011 農作物栽培業

0111 稻作栽培業

0112 雜糧栽培業

0113 特用作物栽培業

0114 蔬菜栽培業

0115 果樹栽培業

0116 食用菇蕈栽培業

0117 花卉栽培業

0119 其他農作物栽培業

012 畜牧業

0121 牛飼育業

0122 豬飼育業

0123 雞飼育業

0124 鴨飼育業

0129 其他畜牧業

013 0130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分類編號
行業名稱

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02 020 0200 林業

03 漁業

032 水產養殖業

0322 內陸養殖業

C 製造業
08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081 肉類加工及保藏業

0811 屠宰業

0812 肉類其他加工及保藏業

082 0820 水產加工及保藏業

083 0830 蔬果加工及保藏業

084 0840 動植物油脂製造業

085 0850 乳品製造業

086 碾穀、磨粉及澱粉製品製造業

0861 碾穀業

0862 磨粉製品製造業

0863 澱粉及其製品製造業

087 0870 動物飼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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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法第29條第3項所定事業 搭排及水質管理業務

第29條第3項所定事業中的附件表單所列之事業及

已取得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者是不屬於第29條第3項處分對象。

表單外之事業，是屬於第29條第3項所定事業所稱的處分對象。

《農田水利法》第29條第3項

前項行為人屬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罰鍰會加重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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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法
第 31 條

有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前條第四款、第五款所定情形之一，其情節輕微者，
得先令其限期改善，已改善完成者得減輕或免予處罰。

前項情節輕微之認定、減輕或免予處罰之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說明

搭排及水質管理業務

農田水利法第三十一條情節輕微及減免處罰標準子法規：

⚫ 立法說明

⚫ 因農田水利設施多屬農村環境或農業使用，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規定之行為

人亦多屬農民，考量其情節輕微且改善完成者，依原定罰則處罰仍嫌過重，應予減輕或

免除其處罰，參考植物防疫檢疫法第二十五條之二規定，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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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法第31條情節輕微及減免處罰標準
第 2 條

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符合下列情形者，認定屬情節輕微：

一、首度查獲。

二、因從事農業行為而排放非農田之排水。

三、排放水質符合灌溉水質基準值。

前項案件之行為人於查獲時立即回復原狀者，得免予處罰。未立即回復原狀者，主管機關
得令其限期改善，依限改善完成者，得減輕罰鍰至最低罰鍰額度之二分之一。

⚫ 立法說明

⚫ 從事農業行為時，未經許可排放非農田排水者，念其違者屬情節輕微且初次違反規定，

查獲時立即回復原狀者，得免予處罰，依限改善完成者，得減輕處罰；爰為本條規定。

說明

情節輕微案件成立-重點

首度查獲。

因從事農業行為而排放非農田之排水。

排放水質符合灌溉水質基準值。



16

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條文架構 搭排及水質管理業務

條序 法條概要

1 訂定緣由

2 事業區域劃設基準

3 灌排受益區域調查與事業區域變更

4 灌溉制度訂定基準及其變更、廢止

5 灌溉計畫公告

6 設施範圍劃設基準

7 設施範圍變更與廢止

8 設施變更、拆除之申請資格

9 兼作其他使用之許可類型

16 有關申請設施拆、變之補充規定(工程面)

23 道路使用設施規定

24 既有共用之維管規定

25 委任事宜

26 施行日

條序 法條概要

10 設施各項申請之應檢附文件

11 計畫書應載內容

12 補正規定

13 不予許可規定

14 許可期限

15 申請展延

17 申請許可變更

18 廢止許可

19 灌溉水質記錄與稽查

20 灌溉水質基準值及應符限值條件

21 水質不符之限期改善及停止排放

22 既有公共排水具危害之虞改善計畫

註：紅字係辦法與水質及搭排管理相關之條文(又以搭排管理為主)

管理處為農水署之內部機關，所以可以執行上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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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搭排辦理原則 搭排及水質管理業務

灌 溉 專 用 渠 道 農 田 排 水 渠 道

應符合之
灌溉水質項目

渠道類型

禁止搭排 符合灌溉水質基準值

附表一 管制項目

附表二 品質項目

符合灌溉水質基準

附表一 管制項目

放流水標準

原則禁止 具引灌需求 不具引灌需求上游 下游

補充說明

編號 項目 限值 單位

1 總鉻(Cr) 0.1 mg/L

2 鎳(Ni) 0.2 mg/L

3 銅(Cu) 0.2 mg/L

4 鋅(Zn) 2 mg/L

5 鎘(Cd) 0.01 mg/L

6 鉛(Pb) 0.1 mg/L

7 砷(As) 0.05 mg/L

8 汞(Hg) 0.002 mg/L

9 氫離子濃度指數(pH) 6.0-9.0 -

編號 項目 限值 單位

1 導電度(EC) 750 μS/cm@25℃

2 懸浮固體(SS) 100 mg/L

3 氨氮(NH3-N) 3 mg/L

4 鈉吸著率(SAR) 6 (meq/L)1/2

5 殘餘碳酸鈉(RSC) 2.5 meq/L

6 氯鹽(Cl-) 175 mg/L

7 硫酸鹽(SO4
2-) 200 mg/L

8 溶氧(DO) 3(以上) mg/L

9 陰離子界面活性劑 5 mg/L

10 油脂 5 mg/L

灌溉水質基準值之管制項目 灌溉水質基準值之品質項目

備註：考量環境地理、水域特性及農業生產條件，

其灌溉水質視為背景值，得不受本表之限制。

備註：

1. 主管機關於受理申請搭排時，得視實際需要納

入全部或部分品質項目管制。

2. 考量環境地理、水域特性及農業生產條件，其

灌溉水質視為背景值，得不受本表之限制。

3. 依據灌溉水質分級圖(美國農業部，農業手冊

#60)，考量臺灣降雨及土壤淋洗作用，導電度

不致導致危害及蓄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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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搭排相關法規 搭排及水質管理業務

依農水法訂定之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規範搭排之行政管理可分成 4 階段
…

④不符合灌溉水質基準值，或

有影響灌溉水質之虞

⑤妨礙農田水利設施之灌溉或

排水功能，或有妨礙之虞

⑥造成農田水利設施管理維護

成本增加，或有增加之虞…

一般家戶及農舍：20年
非一般家戶及農舍：5年

屆期前2-6個月
提出申請

時間、地點、水量
事前申請；
其餘事發1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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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許可後管理 搭排及水質管理業務

⚫ 針對排放水質違反農水法之案件，除得針對已公告設施範圍之案件處以行政罰鍰外，亦得

併行處以相應之行政處分。包含：立即通知搭排者停止排放及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未

完全改善者，廢止其許可。（灌排辦法§21、§18 ）。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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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搭排許可作業流程（1/2）

辦法§12

管理處通知
不予受理
（代辦署稿）

管理處
核發許可
（代辦署稿）

（附保留廢止權）

工作站初審
（含初勘）

管理處複審
（視需要辦理複/會勘）

複審未過

複審通過

母法§14 I、辦法§13④

管理處通知
不予許可
（代辦署稿）

啟動初勘/會勘原則：
⚫確認排放點位
⚫確認下游是否有引灌
⚫確認渠道通水能力
⚫其他需現場確認事項
※展延/變更申請之初/複審現場勘查執行與否，依實際需
求辦理。

※若確認有其他排水系統，則依會勘紀錄辦理。
   附件22_退還申請文件通稿

工作站
書面審查

辦法§12

管理處通知
限期補正
(觀念通知)

申請人補正文件送工作站

檢附文件資料缺漏
或填寫有誤

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不完全

附件12_不予許可通稿

附件11_不予受理通稿

附件1_申請書範本
附件3_計畫書/現況說明書範本
附件4_變更計畫書範本

附件10_限期補正通稿

申請人應準備文件：
⚫申請書
⚫計畫書/現況說明書
⚫附件5-1_應檢附文件
⚫附件5-2_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書範本

※若即發現其檢附文件不齊，可善意口頭告知補齊後再送。
※應檢附文件，依需求檢附，無須全部檢附。
※若有委託申請者請檢附：
     附件2_委託書範本

附件7_審查表
附件8_現勘紀錄表

資
料
缺
漏

辦法§14

通
過

許可後申請者應補交文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核准文件
•一般家戶及農舍2年內
•非一般家戶或農舍6個月內
⚫水質採樣檢測報告書
•實際使用後3個月內

附件6_文件延期繳交申請書範本

附件15-1_同意文件延期繳交通稿

申請許可內容變更、申請展延 (由申請者向工作站提出申請)
辦法§15辦法§17

⚫展延：屆期前2-6個月內提出申請。
⚫變更：事實發生日起1個月內提出申請；
搭排地點、水量變更應事先提出申請。

管理處/工作站
受理搭排案件申請

辦法§10、11

核發繳費通知方式，依各
處分層負責明細表辦理。

附件8_現勘紀錄表
附件9_會勘紀錄表

附件13_繳費通知通稿

未繳納搭排費用且未檢附繳費收據證明

完成繳費且檢附
收據證明

通知繳交搭排
使用規費

附件15-2_應檢附文件屆期通知通稿

管理處
(或分處)

分工說明

工作站

註：有關管理
處及工作站之
分工，得依各
處分層負責明
細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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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搭排許可作業流程（2/2）

管理處
核發許可
（代辦署稿）

（附保留廢止權）

附件14_許可通稿
附件21_許可更正通知通稿

辦法§14

管理處
核發許可後管理作業

管理處
提醒加強管理

(觀念通知)

辦法§19

管理處
通知停止排放
並限期改善

(代辦署稿)

辦法§20、§21

管理處
廢止許可

(代辦署稿)

辦法§18

違反保留廢止權
要件或符合廢止
許可要件

經認證檢測有不
符基準值情形

定常搭排水質
檢測不符基準
值情形

附件19-1_自主提報廢止申請書範本
附件19-2_自主提報廢止申請書

之審查表
附件19-3_廢止許可通稿

附件16_提醒加強管理通稿

附件17_限期改善通稿

應副知環保局。若有不符放流水水質
標準情事，應函知環保局依法處理。

附件18_函文環保局通稿

管理處
展延通知

(觀念通知)

附件20_展延通知通稿

許可屆期前通
知搭排戶提交
展延申請

辦法§15

管理處
(或分處)

分工說明

工作站

註：有關管理
處及工作站之
分工，得依各
處分層負責明
細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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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搭排許可作業之書表文件填報範例（1/9）
附件1_申請書 附件2_委託書(1/2) 附件2_委託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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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搭排許可作業之書表文件填報範例（2/9）
附件3_計畫書(1/3) 附件3_計畫書(2/3) 附件3_計畫書(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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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搭排許可作業之書表文件填報範例（3/9）
附件5-1_應檢附文件_身分證明文件 附件5-1_應檢附文件_公司登記表 附件5-1_應檢附文件_公司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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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搭排許可作業之書表文件填報範例（4/9）

附件5-2_應檢附文件_位置圖面 附件5-3_應檢附文件_土地證明 附件5-3_應檢附文件_地籍圖謄本 附件5-3_應檢附文件_第一類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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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搭排許可作業之書表文件填報範例（5/9）
附件5-4_應檢附文件_建物證明 附件5-5_應檢附文件_水質檢驗報告 附件5-5_應檢附文件_水質檢驗報告

建物證明、水質檢驗報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

等各項尚未取得、尚未實際通水而無法檢附者，

得先核發附保留廢止權之許可，並要求於期限內

補檢附，否則得廢止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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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搭排許可作業之書表文件填報範例（6/9）

附件5-6_應檢附文件_現場照片 附件5-7_應檢附文件_切結書 附件5-8_應檢附文件_事業登記證明 附件5-9_應檢附文件_事業環保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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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搭排許可作業之書表文件填報範例（7/9）
事業登記證明：農產品初級加工場 事業環保證明：未登工廠審查意見 無事業製程廢水證明：僅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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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搭排許可作業之書表文件填報範例（8/9）
附件7_審查表(1/2) 附件7_審查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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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搭排許可作業之書表文件填報範例（9/9）
附件8_現勘紀錄表(1/3) 附件8_現勘紀錄表(2/3) 附件8_現勘紀錄表(3/3)



⚫審查表及現勘紀錄表

⚫ 審查意見得包含幾項重點描述如右：

⚫ 現勘重點在於確認介入點坐標、渠道資訊

及是否有其他排水系統，現勘紀錄要盡可

能詳實，得視需求邀集相關單位會勘。
31

重點回顧

經查OOO君申請搭排許可預計排放至本處OOO渠道

(如：ＯＯ小組，ＯＯ給排水路，樁號__K__M)，

非屬灌溉專用渠道，下游具／不具引灌需求，

且鄰近無／有其他系統可供排放，現況OOO(如：尚未施設)，

無未符合項目(若有，則臚列未符合項目)，

擬請同意／不同意搭排許可。

⚫ 搭排及水質管理之相關法規重要觀念提醒、適用原則回顧

⚫「農田水利法第29條第3項所定事業」為負面表列

⚫ 即附件所列事業及已取得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者，是非屬第29條第3項公告事業

⚫計畫書/現況說明書

⚫ 搭排許可有效期間，不得超過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之期限。

⚫ 部分應檢附文件如尚未取得或尚無法檢附者，得先核發附保留廢止權之搭排許可，

並要求於期限內補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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